台北市100年”中正盃溜冰錦標賽”曲棍球報名簡章
(奉台北市體育總會100年北市體處競字第 10030246600號函辦理)

1. 宗旨:為拓展溜冰運動,提昇曲棍球水準,特舉辦此比賽.
2. 指導單位: 中華民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, 中華民國滑輪協會, 台北市教育局.
3. 主辦單位: 台北市體育總會.
4. 承辦單位: 台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

5. 比賽地點: 臺北市大佳河濱公園迎風曲棍球場(靠近七號水門)
七.比賽項目: 1.直排輪曲棍球/長桿/扁球. 2.場地曲棍球/短桿/圓球 
八.比賽日期:

  100年12/18(星期日) , 比賽完成時閉幕頒獎, 遇雨另訂比賽日期.
九.獎勵辦法: 報名達六隊之組別前三名發獎盃, 獎牌與獎狀. 

            報名少於六隊時, 依序減少獎盃, 五隊時發第一二名獎盃, 四隊時發第一名獎盃. 三隊時不發獎盃, 只發獎牌與獎狀. 未達三隊之組別列為表演賽, 只發獎狀.
十.比賽規則: 台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所頒F.I.R.S.直排輪曲棍球及場地曲棍球比賽規則
十一.比賽組別:
   直排輪曲棍球: 1.公開組2.國中組 3.國小高年級組 4.國小低年級組 

場地曲棍球: 1.公開組2.國中組(使用正式比賽用黑球) 3國小組(使用紅色圓球)

長桿每隊球員最多十名, 最少六名, 短桿每隊球員最多八名, 最少六名. 長短桿守門員皆最多兩名. 超額報名之球員, 只列為候補, 不發獎牌獎狀.

十二. 比賽時間:
    公開組20/5/20分鐘, 國中及國小組12/3/12分鐘

十三. 比賽賽制:
四隊或以下之組別採單循環積分賽, 勝者積分二分, 平手一分, 敗者零分. 

若積分相同則比較得分多者勝, 得分相同時則比較失分少者勝. 

五隊或以上之組別先採雙循環淘汰賽, 選出前三或四名進行準決賽與決賽.
決賽若比數在一分以內時, 於比賽最後一分鐘實施停錶, 此外均不停錶.

十四. 裝備: 球員需著全部安全配備, 國中(含)已下之球員需使用全罩式面罩.

十五. 報名窗口: 一律以E-mail報名 <ptrdeng@ms4.hinet.net>, 連絡教練鄧雅金, Tel: 02-26433940, Mobile: 0910-122-662 Fax:02-26486182.

十六. 報名費:正式比賽每隊$3000, 表演賽每隊$1000, 

領隊會議時繳費. 未繳費或棄權者禁止參加下屆比賽.
十七. 報名截止日期:100年12月4日(星期日).

十八. 領隊會議: 100年12月9日(星期五) 08:00 PM,
地點預定為台北市小巨蛋滑冰場入口處, 領隊會議時將抽籤決定賽程. 未參加領隊會議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. 不得於事後提出異議.
十九.比賽中球員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隨時接受舉辦單位之查核. 球員報名不實產生問題時, 將判定該場比賽以五比零輸給對方. 該球員不得再參加接下去之任何一場比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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